
船舶通导维保服务

合 同

年 月 日



船舶通信导航设备维保服务合同

甲方: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就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邮轮通信导航设备维保服务，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对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所属 8艘邮轮（黄金系列邮轮及时光号）

的通信导航设备进行全年有偿保养服务，其维保服务项目包括：通信导航设备、内通设备、广

播设备、移动卫星电视及闭路电视设备、程控电话、紧急呼叫系统维保及零部件免费更换。

二、甲方责任

1.爱护并正确使用设备，熟悉设备操作程序，避免设备非正常使用损坏；

2.不得擅自关闭设备；

3.甲方在每条船指定一名以上设备操作管理人员，能经过乙方技术人员培训后需掌握简

单的故障处理技巧；

4.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甲方需第一时间与乙方取得联系取得技术支持；当设备出现故障

不能正常工作时，甲方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5.甲方违规使用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均由甲方承担；

6.整机更换费用甲方承担。

三、 乙方责任

1.乙方在接受委托后，必须根据中国船级社《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通信导

航方面要求以及乙方公司制定的操作规范对甲方所委托的船舶进行规范性地维保服务；

2.乙方必须保证在维保服务期间按甲方通知在指定时间内到船进行服务，确保船舶正常开

航，乙方还需每月对船舶通导系统做一次定期保养服务（对船舶所有设备、系统做一次全面的

检查保养服务，由甲方设备负责人签字确认并盖船舶公章，乙方保留维修维保记录，作为付款

依据。）；

3.乙方在船舶通导系统服务过程中，必须遵守船舶规章制度，注重人身安全及消防安全，

并以“优质、高效为船舶服务”的精神，顺利完工；乙方工作期间所产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

行负责；

4.应急抢修（非重庆港内，食宿由甲方承担，在邮轮住宿及用餐，其他交通费根据实际情

况双方友好协商后再确定）；

5.协助甲方完成设备日常使用管理工作；

6.乙方每次保养服务完成后，必须经甲方设备管理负责人签署维保的意见并签字盖章（甲



方指定表格），乙方保留船舶负责人签字的维保记录，作为付款依据。

四、维保服务期限：2024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取费：乙方对甲方 8艘船舶进行全年的通讯设备有偿服务的收费标准：每年

每艘船 元（大写： 整），8船舶每年合计通讯导航设备维保服务费用：

元（大写： 整）。

六、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合同后服务六个月后，甲方支付 50%合同维保费用；壹年维保期

满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付余下 50%合同维保费用。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 15日提供维保

记录并开具相应额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若乙方未能及时提供维保记录或开具相应额度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甲方有权暂不付款，相应后果乙方承担。

七、合同的终止

1.甲方若逾期 3个月支付保养费或不能支付履行合同义务，乙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如

延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合同终止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

方。

2.若一方延期履行、未履行合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须赔偿给守约方带来的损失。

八、其他

1.船舶通导年检测服务项目未包含在本合同内，该项目另行签定合同；

2.根据税务政策，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条款内容一致，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4.因本协议产生争议的，双方协商处理，无法协商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

甲方：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 乙方：

法人或授权代表： 法人或授权代表：

经办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